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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生社團(含學生自治團

體)積極運作，發揮指導老師之輔導功能，促進學生社團(以下簡稱社

團)正常發展與活動品質，培養優質學生文化，特訂定元培醫事科技

大學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社團須依據本辦法，聘任本校專任教職員或具專業領域之校外專家學 

者擔任社團指導老師。 

第三條  社團指導老師資格及聘期如下： 

一、本校具專業、專職的師資。 

二、社團得依所屬性質，推薦具備相關專業素養，人格操守端正之校 

外專家學者擔任社團外聘指導老師。 

三、外聘指導老師應有具專業領域特殊造詣或成就，並具社團教學熱 

忱與能力者。 

四、聘期以學年度為任期，得連聘之。 

第四條  社團指導老師之職務及工作職掌如下： 

一、填妥並繳交社團指導老師個人資料表。 

二、指導老師之專業知識、專長或經歷須與社團宗旨相符合。 

三、按預定教學進度指導學生進行專業技藝之學習，授課內容應符合 

社團學生需求應避免與學校排定專業課程有所重疊。 

四、每次上課須點名、填寫社團教學記錄、維護秩序及環境之督導。 

五、每學期至少授課 4週，每週至少授課 2小時，授課達 10週得列



入 

教師評鑑加分依據。 

六、指導社團學生擬定社團年度活動計畫，並列席該社團會議。 

七、指導社團申辦活動，並出席各項學生校內、外社團活動。 

        八、參加社團指導老師研習營、座談會及臨時會，並協助學校處理   

            有關社團活動之特殊問題與重大事件，活動期間如遇重大意外 

            事件，應儘速通報學校。 

九、帶領社團參加校外活動，並負責學生之安全與紀律；若指導老師 

不克親自帶隊，得由指導老師推薦適當人員代理。 

十、帶領社團全力配合或支援學校重大活動。 

十一、指導社團、經費運作、社團刊物發行事項及其他與社務發展有 

關之事項。 

十二、簽證社團移交清冊。 

十三、評估社團成員及幹部之表現及服務績效。 

十四、對社團成員或幹部之表現，並填具獎懲建議表，送學務處核定 

獎懲。 

第五條  社團指導老師聘任作業方式如下： 

一、 各社團之社長應於每學期開學第 3週內，將社團指導老師同意

書及資料表並附上相關文件(如專業技藝相關證照、最高學歷畢

業證書、身分證影印本及 2 吋照片 1 張)，送學務處課外活動

組彙整報請校長發聘。 

二、 每位指導老師以指導一個社團為限，指導費以實際授課每學期 

10次為上限；教師評鑑分數計算至多可加 10 分，並須檢附實

際授課紀錄、指導社團參加評鑑、輔導社團行政業務及參加社

團指導老師相關會議。 



三、 同一社團以聘任 1位老師為原則，因專業課程需要時可專案上

簽核准申請第 2位校外指導老師，不可於同時段有 2位指導老

師教學，特殊教學項目則不在此限，但須另行向課外活動組提

出申請。 

四、 若因故無法繼續指導，須於 1個月前提出辭職書，但必須先與

社長協調接任指導老師人選，並報請學務處備查，接任之指導

老師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另發給聘書。 

五、 若有其他特殊情事者，應另行申請聘任。 

第六條  校內社團指導老師每次指導費新臺幣 700元整，外聘指導老師每次指 

導費新臺幣 840元整。 

第七條  具有特殊表現、全國評鑑獲績優社團、年度重點發展社團者、申請學 

務經費補助表現優良者、積極配合學校各項政策及活動表現卓越之社

團，得申請年度教育部獎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之外聘社團

指導老師之鐘點費，但不可與一般社團指導費重覆申請;申請及撥付

方式與本校社團指導老師費相同。 

第八條  社團若中途解散或停社，社團指導費將依「社團解散公告張貼日」前 

之實際授課時數計算。 

第九條  指導費發放方式如下： 

        一、社團指導老師部分： 

應於每次出席授課後由社團社長將指導老師簽到紀錄表填妥後予

社團指導老師簽名，並於每學期期中考及期末考前一週，由社長

檢送指導老師簽到紀錄表、活動照片及社團教學紀錄表送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彙整簽核，經校長核可後，由學校撥付至指定金

融帳戶。 

二、社團課程時間於每學期開學第 1週、期中期末考當週及前一週不



列入課程時間，故不計入請領指導老師費之次數。 

第十條  若有其他特殊貢獻者，將另行簽請獎勵。 

第十一條  指導老師指導費來源依教育部規定由學校人事經費項下支付。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